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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

合同统一编号：11N4251908072026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青浦区城市建设综合管理所 乙方：地泰克工程勘察（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青浦区城中西路 111 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经济开发区金

沪路 99 弄 3 号 1306 室

邮政编码：201700 邮政编码：201206

电话：021-59815612 电话：18931510676

传真： 传真：

联系人：张志梅 联系人：安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按照政府采购的招标结果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随着青浦区建设的不断发展，频繁的道路施工、新修管道都会造成现有地下管线的变动。

从近几年青浦区地下管线更新量来看，每年地下管线更新比例约为 2.5%，长期以往，在几

年时间里，现有地下管线数据就会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因此对地下管线的数据维护工作势

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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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地下管线数据的准确性、现势性，青浦区城市建设综合管理所决定实施青浦区

2026 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项目。

（二）维护范围

青浦区2026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范围包括2017年、2021-2023年地下管线普查范围，

主要包括青浦区辖属盈浦街道、香花桥街道、夏阳街道、徐泾镇、朱家角镇、华新镇、赵巷

镇、重固镇、白鹤镇、练塘镇、金泽镇主要市政道路、公路、区管道路、镇管道路。2026

年青浦区数据维护预估工作量为 254.68 公里。

（三）工作内容

青浦区 2026 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是在已有地下管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增和

变动的地下管线进行跟踪测量和修补测等方式，及时对青浦区地下管线数据库进行更新，以

确保地下管线数据的现势性。

地下管线数据维护工作主要包括：管线跟踪测量、管线探测、控制测量、内业编绘、数

据库接边、成果提交等。控制测量、管线调查、管线物探、管线测量和管线图编绘按照相关

专业要求进行。

通过现场巡视、从政府部门获取掘路许可、从权属单位单位获取等方式取得管线施工信

息，根据管线施工信息赴实地进行跟踪测量，要求在地下管线覆土前跟踪测量管线特征点及

附属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获取精度较高的管线数据。对于部分工程由于客观原因，后续的

跟测维护没有及时跟进，在进行数据维护时采取数据修补测的方法，根据积累的管线埋设掘

路执照等信息，再次进行测量，对增量数据库进行修正和补全。对于非开挖管线，应采用三

维探测方式获取管线数据。

根据《上海地下空间信息基础平台--地下管线数据采集技术要求》，对获取的地下管线

跟踪测量数据进行内业处理，将更新数据与原数据进行接边整合，同时记录填写更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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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编号等元数据信息。

最终跟踪测量成果数据库应上传至青浦区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平台验证入

库。

二、采用技术标准

1.《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CJJ/T7-2017；

2.《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3.《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2017；

4.《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0；

5.《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6.《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数字化规范》GB/T17160-1997；

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1:1000、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07；

8.《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9.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工程物探技术标准》DG/TJ08-2271-2018

10.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GJ08-2097-2012；

11.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下管线测绘规范》DG/TJ08-85-2020；

12.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卫星定位测量技术规范》DG/TJ08-2121-2013；

13.上海地下空间信息基础平台【地下管线：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三、服务期(工期)

合同签订后服务期限内，提交项目成果文件。对新增和变动的地下管线进行跟踪测量和

修补测等方式，及时对青浦区地下管线数据库进行更新，最终跟踪测量成果数据库应上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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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平台验证入库。

四、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甲方对乙方做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1、甲方应及时按合同要求向乙方支付资金。

2、甲方将向乙方提供乙方认为本协议项下服务所必需的文件、材料和信息。

五、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乙方对甲方做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1、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不侵犯任何其他方的合法权益, 包

括但不限于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其它知识产权。乙方将采取包括赔偿、起诉和应诉在内

的一切措施保护甲方的利益，以便甲方免于因其购买乙方的服务而引起的对其他方的侵权责

任，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及赔偿责任由乙方独自承担。

2、乙方在此声明和保证：乙方具备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全部义务所需的相关政府

部门核发的许可、登记、执照或批准。尽管本协议有其它规定，如乙方违反在本条项下的声

明和保证，乙方应就甲方的所有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如甲方要求，乙方应提供有关证件的复

印件或出示原件。

3、乙方将在履行本协议的经营活动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适用法律。乙方特别

保证在履行本协议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反不

正当竞争与进出口管理方面的法律与法规。

4、乙方在履行本协议及具体合同的过程中，需与甲方的其他供应商配合或合作时，将

尽最大的努力与该供应商配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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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应就在提供服务期间因其故意或过失行为发生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并保证甲方不受损失。

6、乙方及其所代表子公司,关联公司,分销商等在此保证,供应商及其上述机构提供的发

票开票方的名称与实际收款方的名称保持一致；如乙方提供的发票是无效的（指虚假发票）,

则甲方有权获得等于相应货物或者服务的全部价值额的补偿和任何法律规定的赔偿。

7、乙方与其商业网络中的其他方的任何赔偿及债务责任应由其自行解决。

8、本合同的生效和履行如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乙方应负责此等报批工作，并取得政

府批准。若因乙方未作报批或报批手续不完备致使具体合同的执行受到影响，则乙方应独自

承担有关责任，并使甲方免于由此引起的损害。

六、合同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经公开招标、投标、评标确定，青浦区 206 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项目合同费用为：人

民币 1390729，大写：壹佰叁拾玖万零柒佰贰拾玖元整

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1、合同生效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 30%，计 元，大写: 。

2、乙方承诺在 2026 年 10 月前完成第一次修补测工作，向甲方提供更新数据库，经甲

方验收合格后，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 50%，计 元，大写: 。

3、乙方承诺在 2026 年 12 月底完成全部修补测工作并提交全部工作成果。成果提交一

个月内，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向己方支付合同价的 20%，计 元，大写: 整。

本项目为服务类采购项目，具体结算周期和金额以财政当年度安排资金为准。

七、甲方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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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未给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而造成停窝工时，甲方应付给乙方停窝工费，停

窝工费由双方协商确定。

2、甲方未按期支付乙方工程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由双方协商确定。

八、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须返还甲方已支付的预付款并

按合同总额的 3%支付违约金。

2、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探测成果时，应向甲方偿付拖期损失费

每天的拖期损失费为合同总额的 1%。

3、乙方提供的探测成果质量不合格，乙方应负贵无偿给予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

到质量要求。因探测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的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

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

的图纸原因产生的责任与乙方无关)，同时按合同总价的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

弥补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实际损失。4、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

方的成果资料，乙方有义务保密，不得向其他方转让，否则，甲方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追

究乙方的责任。

九、保密条款

1、为履行本协议及具体合同，甲方可能向乙方提供有关的文件、信息、图纸、图片等

保密信息。乙方对所有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使该类保密信息

免于散发、传播、披露、复制、滥用及被无关人员接触。甲方有权对乙方违反本条项下的保

密义务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追偿。本保密义务将不受协议期限的限制，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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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本协议终止之日，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或销毁甲方所提供的资料。本款所规定

的义务在本协议因履行或解除而失去效力后仍然有效。

十、知识产权

1、在履行本协议和具体合同的过程中，乙方交付甲方的成果，其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乙方不得擅自利用上述成果，或将其交由其他方利用。

2、甲方需保证所提供给乙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由于甲方提供资料所造

成的对其他方的侵权行为，乙方不承担相关责任。

3、乙方特别承诺不会因为向甲方提供服务而侵犯任何其他方的知识产权。上述知识产

权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乙方将采取包括应诉、赔偿等

措施，保证甲方不会因乙方的侵权行为而受到其他方的追索并蒙受损失。

十一、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除《政府采购法》有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

或终止合同。

十二、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十三、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1 ）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 ）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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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诉讼或者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十四、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__陆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贰__份， __贰__份报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自

动获取参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自

动获取参数）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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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附件：

青浦区地下管线普查服务保密协议

甲方：上海市青浦区城市建设综合管理所

乙方：地泰克工程勘察（上海）有限公司

鉴于青浦区 2026 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项目需要，甲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向乙方

提供有关的文件、信息、图纸、图片等保密信息。乙方对所有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应

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使该类保密信息免于散发、传播、披露、复制、滥用及被无关人员接

触。甲方有权对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而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追偿。本保密协议将不

受协议期限的限制，持续有效。

1、涉密资料

1.1 所有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与青浦区 2026 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项目相关的信息资料，包

括纸质的和非纸质的图纸、文件、数据、电子邮件、沟通函等资料，所有权均属于甲方。

1.2 所有乙方按照青浦区 2026 年度地下管线数据维护项目合同约定的向甲方提供的成果，

包括但不限于纸质和非纸质的图纸、数据、报告等，所有权均属于甲方。

2、乙方保密义务

2.1 乙方应尽可能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对第 1 条所述信息资料严格保密。

2.2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禁止将第 1 条所述信息资料以任何形式泄露给第三方。

2.3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禁止将第 1 条所述信息资料用于任何与甲方委托事项不相关的事

项。





10

2.4 若甲方要求返还提供给乙方的资料，乙方在完成委托服务后应予以返还。

2.5 对于由乙方或第三方根据甲方资料做出的任何分析、信件、电子邮件等资料，乙方应进

行必要的保密，销毁，不得用于与甲方委托事项不相关的事项。

2.6 项目结束后，乙方应销毁、删除本协议第 1条所述的涉密信息资料。

3、违约责任

乙方如果未能按照本保密协议履行保密义务，甲方将保留向乙方作进一步责任追究的权利。

4、争议解决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

方约定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甲、乙双方同意双方均有义务寻求针对违约的合法公平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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